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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在泉城路观察一小时

近近千千辆辆车车仅仅66辆辆主主动动让让行行人人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据陈先生介绍，杭州自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杭州市客运
出租汽车单车考核细则》，其中
明确规定：出租车在斑马线前不
减速、未停车让行、未避让的，
一次扣10分。杭州在2009年5月7

日至 2010年 4月 1日间开展了 42

次整治行动，其间查处了 100多
万起交通违法行为，交通通行情
况大大改善。

另据记者了解，深圳在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深圳经济特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
应 当 减 速 行 驶 或 者 按 规 定 让
行。”违反者将被处以五百元罚
款。而深圳也是目前国内对车不
让人处罚力度最高的城市。

在深圳、杭州市内过人行横
道时，会习惯性地在路边等没车
的时候，但往往会意外地发现来
车主动在斑马线外停车让行。在
陈先生看来，杭州和深圳的斑马
线已经成了一个城市的名片，这
两个城市在车让人方面的做法，
值得借鉴学习。引导司机文明礼
让行人不该只是口号，也不能只
是字标，更要有细化的规章制度
和处罚措施。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
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
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
当避让。”第九十条规定了机动
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

记者了解到，2009年3月1日
起施行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第五十条规定，机动车行经没
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
过道路，应当避让；遇老年人、儿
童、孕妇、携婴者、盲人以及其他
行走不便的残疾人横过道路，应
当停车让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违
反者处一百元罚款。

市民吴先生从事汽车行业多年，
接触的汽车文化较多，他长期以来坚
持“礼让行人”。在他看来，右拐车让正
在过马路的行人，无人值守和没有红
绿灯的路口，停车等行人过完再走，不
仅是驾驶者素质的体现，更是汽车文
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让吴先生觉得遗憾的是，能够
做到礼让行人的司机太少了。“我每次
开车从经十路往历山路右拐时，总会
停车等行人先过。”吴先生称自己的举
动每次都会得到让人厌恶的回报，“十
次会有八次，后车总是响着喇叭催我
快走。”

随着济南城市建设的进步，交警部
门开始有意识设置“车让人”标志，这些
明显的“车让人”标志旨在让汽车驾驶
者关注弱势群体，在没有信号灯的地方

学会主动让行人。但29日记者在泉城路
看到的情况证明，这些明显的“车让人”
提示，根本没有被司机放在眼里。

几天前，杭州媒体人士陈先生来
到济南，谈到济南的风土文化，他觉得
机动车不让行人简直不可想象：“齐鲁
大地历来讲究文明礼让，这种不文明
的现象过于普遍，实在不正常。”陈先
生介绍，在杭州，机动车在没有红绿灯
的路口主动让行人，已经成了一种习
惯。

陈先生对济南的印象很不错，但
司机做不到礼让行人还是让他对济南
的整体形象打了折扣。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看了这个新
闻感觉有话想说，欢迎光临齐鲁晚报
网(www.qlwb.com.cn)发表您的宝贵意
见。

维修后的泉城路更加注重对行人
的关心。除了济南首个对角斑马线，设
置车让人的标志也成了泉城路的新举
措。但很多市民发现，车让人的标志并
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良好的举措
在司机的恶习面前，成了摆设。

泉城路作为济南购物休闲集中地，
游客和市民众多。恢复通车的泉城路现
有15条过街斑马线，其中8条为红绿灯
旁斑马线，所有斑马线来车一边地面都
标出了黄色的“车让人”字样。

29日下午，记者在泉城路芙蓉街
人行横道处看到，芙蓉街、恒隆广场人
流量大，但几乎所有过路人都先在路
边等候，直到车流过完才开始过马路，
每过一个车道都要先停留让车过去再
走。

下午1点45分至1点50分，共有66
辆车通过此路口，有90位行人分6趟
过马路，仅有2辆车停车让人。2点11

分，一行3人由北向南过马路时，车道
上的12辆车仅1辆明显减速，部分汽
车都是响着喇叭直接通过。记者由南
向北直接过马路，右方2辆来车逼近
时仍只减速而未停车。

下午1点40分至2点40分一小时
内，近千辆车通过该路口斑马线，只有
6辆车主动给行人停车让路。多数时
候，只有路人聚集到二十多人时，还得
靠路边交警示意来车暂停，才会出现
车辆统一减速或停车现象。

不仅泉城路，济南多数应该礼让
行人的路口，都没有让人的现象。在文
化东路、历山路十字路口，即使人行横
道亮绿灯时也少有让行人的汽车。下
午3点21分绿灯通过了22辆右转车，
其中19辆车路遇行人，但仅有2辆减
速让人，其他 17辆车将行人卡在路
中。有3位女生在红灯亮起时在协警
的帮助下才通过马路。

已恢复通车的泉城路经过维护后，部分
斑马线前标了黄色的“车让人”字样。但记者
观察发现，提示语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鲜
有汽车主动让行人。芙蓉街前斑马线1小时
内有近千辆车通过，仅有6辆车主动停车让
行人。不仅泉城路如此，泉城各大路口车不
让行人的现象比比皆是。

他山之石

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

杭州一次扣10分

深圳罚款五百元

见习记者 王皇 记者 张子森

遗憾：千辆车仅6辆主动礼让

恶习：前车礼让，后车喇叭猛催

一辆出租车跟两名正常过马路的行人抢道。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29日，泺源大街与历山路交叉口，一辆轿车跟
一名怀抱幼童的行人抢道，非常危险。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泉城路上虽然“车让人”字号醒目，但斑马线上很少有车辆主动让人。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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